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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定价方法的国内外研究
综述及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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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数据独特的价值特征导致数据定价问题复杂，尽管研究者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大多角度单一且缺乏实

际应用性。鉴于此，对大数据定价方法进行了综述，梳理出成本导向、市场导向、需求导向、利润导向以及基

于生命周期定价的5种定价类型，对比了成本法、协议定价、市场法、收益法、基于质量以及基于查询的定价

6种主流定价方法的优劣势；最后通过大数据定价流程分析进一步展现了不同定价方法各自的特点，并对数据

定价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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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big data pricing methods

Abstract
Due to the value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 itself, the problem of data pricing is complicated. Although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a lot of research on this, most of them have a single angle and lack a certa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view of this, the 

big data pricing methods were reviewed, five types of pricing were sorted out: cost-oriented, market-oriented, demand-oriented, 

profit-oriented, and life-cycle-based pric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six mainstream pric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cost method, agreement pricing, market method, income method, quality-based and query-based pricing. Final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big data pricing proc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fferent pricing methods were further revealed, and 

the data pricing direction was forecasted.  The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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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

术的发展，全球数据量正以指数型增长。

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到2025年，

全球数据量将增至175 ZB[1]。与此同时，数

据经济应运而生，大数据正成为数据时代

的重要财富。2011年，IDC和麦肯锡研究

院对大数据的潜力和关键技术等进行了

分析[2-3]，指出数据为企业带来决策价值，

将成为企业的关键竞争力。数据价值在企

业中直观的体现是财务报表中日趋扩大的

“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差距，如

Facebook首次公开募股时，实际估值高出报

告的传统资产（977亿美元）的部分即为数

据价值[4]。对于此，Mayer-Schönberger V

等人[4]指出数据被纳入资产负债表是必然

的。为了释放数据价值，美国政府2012年

启动“大 数 据研发计 划”，投资2亿美 元

来改进从数据中获取价值的能力。2015年

我国国务院 颁布《促 进大数 据发展行 动

纲要》，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将数据列为一

种生产要素。由此可见，大数据的发展势不

可挡，如何分析利用海量数据以创造价值

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课题。

尽管数据量级巨大，但是目前对数据

的使用却极为有限。数据领域存在天然的

割据和垄断现象，“数据孤岛”和供需错配

仍阻碍着数据价值的兑现[5]。如Naisbitt J[6]

所言，数据是海量的，但真正有用的知识却

很匮乏。因此，亟待形成规范化的数据定

价机制，以促进数据资源流通、合理分配

以及数据价值释放。而价格是由价值决定

的，大数据价值具有密度低[7]、不确定性和

共享性等特点[8]。大数据价值密度低体现

在大数据中通常包含大量的无用内容，且

数据价值随着数据量的增加呈现边际效用

递减甚至变为负增长，因此数据价值密度

与数据量成反比[9]。价值不确定性主要表

现于3个方面。首先，大数据价值必须以数

据的分析和处理为前提[10]。其次，大数据

价值具有双向不确定性：一方面，数据成

本信息仅由卖方掌握，交易信息不透明导

致“柠檬市场”（信息不对称下的好商品被

淘汰、劣等品占领市场，最后导致市场萎缩

的情况）[11]；另一方面，数据价值取决于买

方对数据的具体用途[12-13]。最后，大数据

价值难以从企业原有的产品和服务收益中

单独分割出来[8]。此外，由于大数据所有权

和使用权分离且边际成本低[14]，不同主体

可共享同一份数据而不影响各自的效用，

数据具有“共享品”属性[15]。这些独特的

价值特征造成大数据定价的诸多困难。目

前市场最普遍的是协议定价，即交易双方

通过反复协商达成一致价格，如中关村数

海大数据交易平台的买卖双方自由定价，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平台撮合、买方定价。

协议定价简单可行，但交易效率低、信息严

重不对称，交易也多由卖方主导。因此，如

何建立有效的数据定价方法，释放数据价

值，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国外数据定价方法研究现 状

大数据固定成本高且为沉没成本，边

际成本趋近于零[16-17]，导致传统商品定价

机制失效。众多研究者对大数据定价进行

了研究。国外研究成果主要分为大数据服

务定价、大数据产品定价两方面。

2.1   大数据服务定 价 

随着人们对大数据概念的深入理解，

数据即服务（data as a service，D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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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们广泛接受。数据被视作一种宝贵的

资源，经分析处理后被提供给具有不同数

据需求的系统及用户[18]，带来决策价值。

基于此，一些企业开始转型，开始发展数

据分析服务的业务，数据市场逐渐发展起

来。DaaS定价多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定

价策略，主要分为以下3种类型[19]。

● 公司订阅[19]是市场上最流行的定价

模式，即提供商向商业组织收取订阅费，

提 供 指定时间段内和订阅范围内的数据

服务产品。例如 ，数据公司AggData以固

定价格销售位置数据，但同时也以订阅的

形式为用户提 供 公司其他 业务的数 据 ；

Datacoup通过收取每月费用来提供不同

来源的数据，如Facebook、LinkedIn和

Google等公司对用户在线账户的访问。这

种定价模式类似捆绑定价[20]，不是针对单

一产品进行定价，而是将多个数据以打包

的方式进行标价，从而以同质的数据在吸

引更多用户的同时，获取更高的利润。但随

着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此方法将

不可避免地出现数据资源浪费的情况 。

● 基于数据类型的定价[19]是一种细粒

度的定价模型，其按数据类型或自身属性将

DaaS定价层分开。例如微软Azure为研究

人员提供COVID-19研究数据集，美国国

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为气象学

家提供不同价格的综合地面数据等。此模型

难点在于分类管理复杂，需要找到针对性的

细分市场和客户，实施和推广难度 大。

● 基于容量的定价[19]是基于提供的数

据量进行分层定价的。该定价模式适用于

数据使用量低的用户[21]。例如，亚马逊网络

服务/弹性计算云（EC2）按传输量（以GB

为单位）或每小时使用的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收费；微软Azure按小时收取处

理能力费，按传输量收取存储费。基于容

量的定价有利于维护卖方利益，如通过双

重费率[22]能保证供应商对成本的回收。此

外，有研究显示，按用量付费在垄断条件下

能产生更高的利润[23]。此方法的优势在于

容易实施，能避免对数据质量的直接量化[18]。

但如果边际成本收敛到零，基于容量的方

法将失去说服力，且该方法缺乏从需求角

度对用户利益的考 虑。

此外，Schomm F等人[24]对数据市场

上的数据服务提供商进行了调查，总结了

一些定价模式，除上述提到的3种外，还有

免费、统一费率、免费增值等模式。其中，

免费模式通 过提供免费数据吸引潜在客

户，且较为灵活，但不具有营利性；统一费

率模式则收取固定费用，允许用户在该时

间段内无限制地使用服务，此方法交易成

本低，但对于用户来说缺乏灵活性；免费增

值模式通过免费的基础服务吸引用户，再

以收费的附加服务实现盈利。

2.2  大数据产品 定价

随着各行各业对数据需求的日益增长，

越来越多的数据产品在网上交易，人们对数

据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数据市场活跃

不仅能缓解“数据孤岛”现象，还能发挥

规模经济效应，释放更大的价值。在DaaS

定价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一些新兴的

数据产品定价方法，分为以下两大类。

（1）基于版本的定价

基于版 本的定价是 基于数 据垄断 者

实施的价格歧视策略，营利性和交易效率

较高[25]。数据产品版本的划分依据可以是

数据特征或用户需求[26]，两者均能实现市

场细分、增加利润。如广联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将其推行的软件划分为低价的学习

版和高价的专业版，这便是对不同用户群

体实施的价格歧视策略。此外，数据的低

复制成本和买方异质性使得捆绑定价应用

普遍[27-28]，如将不同数据质量的商品进行

捆绑[29]，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为了实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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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市场细分，Balazinska M等人[30]将

数据版本看作视图，按用户选择的任意组

合的视图来分配一个价格。此后，Koutris 

P等人[31]将基于版本的定价进行了扩展，提

出了基于查询的定价模式，通过预设视图

价格实现了对买方任意查询的自动定价，

避免了套利和折扣。Li C等人[32]进一步提

出线性聚合交互式查询定价模式，该模式

满足无套利、非披露、无后悔3个属性。为了

突破上述基于查询的定价中只能通过预定

义视图查询数据这一限制，Li C等人[33]开发

了一个基于扰动查询的定价模型，并建立

了更加灵活的无套利定价函数。而TANG 

R M等人[34]则为元组设定价格，由元组生

成满足用户查询最小的视图，从而为任意

查询定价。但此改进后的基于查询的定价

仍存在诸多障碍。首先，单个元组本身几乎

无价值，以此组合而成的数据价格无说服

力；其次，如何选择视图并对其进行定价

缺乏明确的方法，从而造成实际操作中的

障碍；最后，该模型是离线交易模型，而数

据的更新是迅速的，预设价格视图无法覆

盖新生成的数 据。

（2）基于效用的定价

基于效用的定价即基于数据自身属性

和效用对其进行定价。前文定价多由卖方

主导，强调供应商的利润，缺乏对数据效

用的考虑。鉴于此，Heckman J R等人[35]和

Harmon R等人[36]分别基于数据的内在价值

和客户感知价值建立了数据定价模型，均强

调了定价时对用户利益的考虑。Liang F等人[37]

指出基于客户支付意愿的定价有利于供应商

更长远的利益，关键在于如何对此意愿进行

量化[20]。而数据质量的高低通常决定了用户

的支付意愿，因此质量因素常被用作数据效

用的度量标准[38-39]。数据质量维度之间存在

线性和集成两种关系，线性关系表示各质量

维度对数据质量的独立影响，集成关系[40]表

示数据质量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基于数据

质量的定价考虑了数据本身的价值和消费者

效用，公平且透明，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

先，它只考虑了质量因素，忽略了数据容量等

其他重要因素[11]；其次，数据质量维度及维

度之间的关系是难以量化 的。

3  国内数据定价方法研究 现状

2012年李国杰等人[41]率先指出了大数

据对未来发展的重大意 义。大数据价值引

起了各行各业的重视，数据交易和数据定

价成为研究热点。而数据价值化是按照资

源化、资产化、资本化3个进程推进的[42]。

本文从数据产品定价和数据资产定价两方

面进行总结。

3.1  数据产品 定价

王文平[43]梳理了数据产品的标准化和

确权问题，并整理出平台预订价、固定定

价、协议定价、实时定价以及拍卖定价5种

常用的定价模式。陈筱贞[44]研究了数据交

易的市场类型和定价，提出生成级别、信息

领域以及应用端用途3类数据价格决定因

素。赵子瑞[45]指出当前定价策略中缺乏对

数据成本的考虑，构建了基于成本论的大

数据价格指标体系。胡燕玲[46]认为数据定

价的难点在于其价值不确定性，并提出大

数据预处理定价策略。在以上研究的基础

上，数据产品定价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1）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定价

数据的价值是随时间波动的。闵华松

等人 [47 ]最早提出数 据的生命周期管理概

念，构建了一个动态价值评估模型。王卫

等人[48]分析了数据产品的生命周期价值特

征，对数据进行了分阶段定价。基于生命周

期理论的定价灵活性高，且能提高数据资

源的利用效率和社会总体效益。但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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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操作复杂，技术要求和实施成本较 高。

（2）基于效用的定价

由于使用者对数据价值具有决定性作

用，效用价格论应用广泛。刘朝阳[10]以成本

价格和效用价格为上下限，在区间内通过

定价策略来确定最终价格。熊励等人[49]指

出基于用户感知价值的定价有利于满足用

户的个性化需求。李贵孚等人[50]构建了信

息商品的价格特征模型，得到了使厂商利

润和消费者效用同时最大化的最优价格。

孙玲芳等人[51]提出将用户效用纳入企业目

标函数，并立足于客户的版本偏好进行动

态定价。缪方瑜[52]指出了消费者效用的影

响因素，构建了定价函数。由于传统的基于

效用的定价多依赖于线性效用函数这一假

设，而现实中，消费者的边际支付意愿通常

是递减的。因此，周木生等人[53]提出了非线

性支付意愿假设，并基于此构建了更具普

适性的定价模型。此外，韩海庭等人[54]指

出数据的价值在于其减少不确定性的决策

效用，以“信息熵”进行了数据定价。基于

效用的定价常以数据本身的特征、质量以

及客户感知价值为定价基础，兼顾了数据

本身的价值和消费者需求。如贵阳大数据

交易所就将数据质量作为价格的决定性因

素，数据质量包括数据品种、时间跨度、数

据深度、数据完整性、数据覆盖性和数据

时效性6类。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大数据

效用的预先客观量化是十分困难的，此定

价方法有待进一步的研 究。

（3）基于博弈论的协议定价

数据的共享性允许交易双方以协议定

价的方式促进成交量[8]，这是目前应用最广

泛的数据定价方法[55]。刘洪玉等人[56]考虑

了成本价格、商品特性以及买方价格承受能

力等因素，建立了鲁宾斯坦模型用于数据

定价。张晓玉[8]给出了交易平台、买方、卖方

三方的静态博弈过程，构建了讨价还价模

型，得到了数据均衡价格。赵森[57]在用成本

法和收益法得到的价格区间内，通过“一对

一”讨价还价模型进行定价。陈俞宏[58]建

立了基于机器学习的效用函数，用斯坦伯

格博弈模型实现大数据定 价。此外，汪靖伟

等人[59]指出，借助区块链技术能实现数据

市场的去中心化，减少第三方干预，实现买

卖双方直接交易，有助于协议定价的进一

步发展。可以看出，协议定价方法的目标性

和数据的针对性较强，沟通机会多，成交

率高。但协议定价方法也存在一些弊端，首

先，数据交易双方漫长的博弈过程会增加

时间成本，降低交易效率，如武汉长江大数

据交易所通常需要长达数月的时间才能撮

合一个交易[45]，交易的时间成本极高；其

次，数据领域的垄断性导致卖方主导，忽视

了数据的真实效用；最后，信息不对称导致

数据的真实价值难以评估，价格偏差会引

发非法套利。另外，拍卖的定价策略能同时

兼顾卖方利润和市场原则，常用于不能进

行广泛传播或买家想获取一定独占性的大

数据产品，实施此模式的有贵阳大数据交

易所等。基于此，陈志注等人[60]修改了传统

Vickrey拍卖模型和序贯拍卖定价模型，能

在确定拍卖数量的同时实现收益最大 化。

（4）捆绑定价

数据产品的低边际成本使得捆绑定价

成为常用的销售策略，作为版本定价的一

种特殊形式，其包括纯捆绑、不捆绑、混合

捆绑3种类型[61]。如杭州钱塘大数据交易

中心和数据堂等借助定制化或半定制化的

数据交易模式，将多种互补或相互关联的

数据产品进行打包出售，以降低用户支付

意愿的分散度，获得更多用户剩余，占有更

多市场份额[62]。但此方法可能导致用户购

入不需要的数据，损害消费者利 益。

3.2  数据资产 定 价

数据资产现已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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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无形资产有许多相似特性，如无实物

形态、价值不确定性、时效性、非竞争性[63]

等，因此，一些学者主张将成本法、收益法

和市场法等无形资产评估方法沿用到数据

资产中。

（1）成本法

在无形资产的评估中，成本 法是反映

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基本方法[64]。其以生产

费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将数据资产的重

置成本作为其价值计量基础，适用于市场

不活跃的情况。刘玉[65]对数据的无形资产

属性进行了确认，认为对于企业外购和主

动获取的数据资产，应将成本法作为会计

计量。成本法虽简单易操作，但存在许多

局限。首先，数据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且高

固定成本难以实现单位产品均摊，数据成

本量化难；其次，数据成本与价值之间的

对应关系弱，仅靠成本并不能衡量其获益

能力，成本法估值偏低；最后，由于数据独

特的生产过程，数据资产不存在平均化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数据价值不能仅

考虑成本而忽视具体使用情境。此外，也

有研究指出，数据资产难以计量的功能性

贬值也是成本法的应用障碍之一[66 ]。

（2）收益法

由于数据资产不具有物理功能，其价

值取决于其带来的收益[67]。收益法是评估

大数据资产价值的首要方法[7]，以效用价

值论为理论基础，将待估数据资产的预期

收益现值作为价值计量。此方法的前提是

已知数据预期收益、折现率和效益期限，

这也是该方法的障碍所在。首先，由于数

据价值的不确定性，数据的效益依赖于数

据处理技术等具体条件，预期收益难以量

化；其次，信息不对称导致数据难以得到

不同主体都认可的合理价值，评估主观性

较大[68]；最后，折现率的确定难度 大。鉴于

此，目前多数企业将数据使用热度作为收

益的计量维度[69]，具体指标有数据使用次

数、调用频数 等。

（3）市场法

市场法从市场获取指标，考虑了市场

供求，更具客观性和公平性。以均衡价格

论为理论基础，参照市场上类似数据交易

案例的价格，利用技术水平、价值密度、

评估日期、数据容量等[70]可比因素进行修

正，以得到待估资产价格。随着数据市场

的日趋活跃，市场法更具适用性[71]。但目前

市场法仍然存在诸多挑战。首先，我国的

数据交易尚处初期实践中，市场不成熟，交

易案例少，且案例多为协议定价，主观性

强，参考性低；其次，大数据产品个性化

程度高，难以寻找具有相似特性的交易案

例；最后，修正系数确定困难，某些修正项

（如数据质量）难以量化，且难以确保数

据差异修正全 面。

（4）实物期权法

实物期权法适用于不确定性较大的无

形资产，本质是对资产生命周期内的潜在价

值进行动态评估。鉴于此，翟丽丽等人[72]建

立了数据资产的B-S期权定价模型。但由

于数据资产本身成本特殊、风险高、价值

不确定等特点，期权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于

数据资产评 估。

鉴于单一方法难以量化数据价值因 素，

戴炳荣等人[73]指出应在无形资产评估方法

的基础上，考虑数据的价值密度、应用场

景等因素，制定综合定价方法。针对这个方

面，黄乐等人[74]对成本法、市场法以及收益

法的结合应用进行了初步尝试。此外，考虑

到数据资产本身的价值特征，一些研究者

 指出数据资产的评估应体现其特殊性，需

设置单独的“数据资产”会计计量科目和专

门的数据资产评估模型[75-76]。因此，张志刚

等人[77]指出数据资产价值取决于其成本和

应用，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价值评估模型。

王建伯[78]则通过构建神经网络 得到反映实

际数据资产应用价值的客观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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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内外数据定价方法总结及 对比

大数据定价这一研究领域由于研究时

间较短，研究体系尚不完整。但随着研究

的不断开展，也呈现出比较丰富的研究成

果。从上述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

看出，按照对数据属性的界定，大数据定价

客体可被划分为数据服务、数据产品以及

数据资产3类。而定价方法上，以导向型定

价法为理论基础，大数据定价主要被划分

为成本导向、顾客导向、市场导向、利润导

向、基于生命周期5种定价类型。

● 成本导向型：以成本为依据，将成本

补偿放在首位的定价方式，多由卖方主导。

包括大多数据服务定价，如固定费率、基

于容量的定价、免费增值等；国内数据资产

中的成本法等。目前较为主流的是国内的

数据资产成 本法。

● 顾客导向型：以价值为基础，将消费

者对产品价值的理解和需求强度作为定价

依据，强调从需求端考虑用户效用，如国内

外数据产品中基于效用的定价和国内数据

资产中的收益法。关于基于效用的定价，

国外文献多从数据本身属性出发，常将数

据质量作为衡量用户支付意愿和数据效用

的指标，且能够实现量化；而国内则更加

注重用户对数据价值的决定作用，研究客

户的感知价值，且大多在定性层面。此类

型中国内研究较多的是数据资产中的收益

法，而较先进的是国外基于质量的 定价。

● 市场导向型：以市场上相互竞争的

同类型商品价格为定价依据，考虑市场供

求状况，在较成熟和活跃的交易市场中具

有较强的适用性。国内数据产品中基于博

弈论的协议定价和数据资产中的市场法定

价属于 此类型。

● 利润导向型：以企业自身利润最大

化为目标进行定价。在大数据定价中主要

表现为数据垄断者针对客户偏好和支付意

愿实施的差异化定价，最大限度榨取消费

者剩余的价值，如国外数据产品中的版本

定价中基于查询的定价，将同质的数据产

品针对不同消费者制定不同的价格。这很

容易引起“大数据杀熟”[79]的问题，在这里

不 做阐述。

● 基于生命周期：根据数据在生命周

期内的不同特点进行动态定价，如国内数

据产品中的生命周期分阶段定价、数据资

产中的实物期权法等。由于数据本身的价

值随着时间会呈现较大的波动，动态定价

法具有重大意义。

数据定 价方法分类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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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外大数据定 价方法

定价类型 DaaS 数据产品 数据资产

成本导向 固定费率、基于容量的定价、免费增值 捆绑定价 成本法

顾客导向 未发现此类定价研究 基于数据特征及质量的定价
基于客户感知价值的定价
信息熵定价

收益法

市场导向 未发现此类定价研究 基于博弈论的协议定价
（拍卖、讨价还价等）

市场法

利润导向 公司订阅
基于数据类型的定价

基于版本的定价
基于查询的定价
捆绑定价

未发现此类定价研究

基于生命周期 未发现此类定价研究 生命周期分阶段定价
生命周期动态定价

实物期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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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较主流的方法有成

本法、协议定价、市场法、收益法、基于质量

的定价方法以及基于查询的定价方法6种，

下面对这些方法进行对比分析，见表2。

前文对数据定价方法进行了对比，为

今后合理地制定数据价格指明了思路和方

向。为了更好地展现不同定价方法在不同

视角下具有的特点及优势，下面 根据前述

定价方法的指导，初步构建一个确定价格

区间在前、实施定价策略在后，考虑市场

供求和价格反馈实时性的大数 据定价流

程，并且根据上述对定价方法的分类将定

价流程划分为需求、成本、利润、市场、动

态5个模块，如图1所示。首先，数据供应商

进行数据供给的前提是数据的生产成本能

得到充分补偿，因此，基于成本导向法得

到的价格是卖方避免亏损的价格下限。与

此同时，需求对价格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可

忽视的。通过分析用户自身的需求以及数

据对用户的效用，进而把握消费者的支付

意愿，并据此来制定数据价格上限是必要

的。在上述价格区间中，供应商可以通过

进一步的定价策略来获取最大利润，这部

分涉及的主要是版本定价、捆绑定价等利

润导向型定价方法。此外，随着大数据市

场日趋成熟，市场会根据供求状况对价格

发挥调节作用。此时，应将市场上其他同

类数据的价格作为参考，因为只有当定价

不高于市场价格时，该数据才具有出售的

竞争力。上述4个模块通常也适用于传统商

品的定价，而对于大数据还需考虑其价值

的时效性，因此必须保证及时对数据进行

定价并反馈，此处可以依据基于查询的定

价方法等。

表 2 主流大数据定价方法 对比

定价方法 定价原理 适用范围 优点 缺点

成本法 依据是成本价值论，将重新
获取相同数据的重置成本作
为数据的评估价值

价 值 难以 量化 且 成 本
容易计量的情况；不以
交易为目的的情况，如
政务数据

容易把握和操作 · 成本量化较难，无法计算成本
在单位数据上的均摊；

· 成本和收益对应性弱，价格估
算偏低

协议定价 基于博弈论，数据买卖双方
通过协商，对价格达成共识

成 本 和收 益 难以 量化
的情况、买卖双方价值
估值不一致的情况、数
据针对性较强的情况

操作简单方便、易被
双 方 接 受、成 交 率
较高

·交易效率低；
·由卖方主导，忽视数据效用；
· 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估值易

出现偏差

市场法 依据均衡价值论，以市场中
可比参照物的市场价格为基
础进行调整得到估值

市场成熟、活跃、交易
案例多、易找到可比案
例的情况

能 反映 供求关 系等
真实市场情况，定价
公平客观

· 目前数据市场不成熟，交易案
例少；

· 数据产品个性化程度高，难以
寻找可比案例；

· 修正系数难确定且难以修正全面

收益法 依据效用价值论，将数据的
预期收益现值作为数据估值

预期收益确定且可量化
的情况，更适用于数据
买方对数据估值

考虑 数 据 使 用价 值
和时间价值因素，反
映真实数据价值

·预期收益难预测、难量化；
·定价偏主观，折现率确定困难

基于质量的
定价方法

依据效用价值论，将数据质
量作为数据成本和消费者效
用的决定性因素

适 用于对质 量 维 度 要
求 较 低 且 质量 维 度容
易量化的数据

考虑了数 据自身 的
价值和消费者效用，
定价透明公平

·质量非价值唯一的决定因素；
· 数据质量维度以及质量维度间

的关系难以量化

基于查询的
定价方法

本质是差异化定价，设定元
组价格，由元组生成满足用
户查询的最小视图，实现任
意查询定价

存 储 在 结 构化 或 者非
结 构 化 数 据 库中的 待
交易数据

定价灵活，对任意查
询自动定价，保证了
用户的自由购买权

· 数据单元本身几乎无价值，以此
生成的数据价格缺乏说服力；

·算法复杂，可操作性低；
· 预先设置的视图无法覆盖新生

成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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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大数据为企业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使

其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环境、更分散的市场

和更个性化的消费者偏好，数据定价成为

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目前的研究主

要依赖于一些特定假设，许多实际问题并

未得到解决，如评估人员的主观性和定价

所需的实时性。国内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今后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研究。

● 完善数据定价理论框架：鉴于单一

的指标或模型在数据定价中存在的不足，

 目前亟待构建一种考虑利润、市场供求、

数据产品特征和成本结 构等的多指标体

系，从而为数据定价提供可靠的支持。 数

据定价应以成本导向的定价为价格下限，

顾客导向的定价为价格上限，以市场导向

的定价为价格参照，以利润和消费者福利

最大化为目标。在实际工作中，需根据大数

据本身的价值特点，在数据经济和产品定

价以及资产评估的理论指导下，建立大数

据定价的理论体系，综合利用多种定价手

段联合进行，实现数据的科学客观定价。 

● 满足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用户需求：

针对用户偏好的差异化定价将是大数据市

场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通过对潜在客户进

行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等，对客户的个性化

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再借助捆绑定价、基

于查询的定价、基于数据类型的定价等方

法，形成差异化的定价机制。 

● 量化用户效用：从更加长远的角度

来看，用户效用不应该被忽视。基于此，应

注重数据的本身价值和用户效用。可将数

据质量等数据特征作为用户效用的度量指

标，建立普适的、可解释的数据质量评价

体系和数据质量量化模型 。

● 实现大数据动态定价。目前大多数

定价方法为静态定价，而大数据的价值是

随着时间波动的 。为了提高实际性和合理

性，可以假定数据价格是时间的函数。对

图 1 大数据定价流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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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如何将价格及时反馈给用户，可以通过

创建在线数据查询服务并开发相应模型来

实现 。

总体来说，大数据定价需要确定价格

区间，然后通过各种定价策略，实现大数

据市场的规范化和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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